附件三：资格性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 王府井院区有害生物防治服务项目
参选人名称：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评审日期： 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序号
	审查项目
	[bookmark: _GoBack]审查标准与依据（依据公告第二款）
	参选人响应情况
	审查结论
	审查说明

	1
	法人资格
	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，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	☐ 已提供
☐ 未提供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

	2
	法定资质
	持有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颁发的、在有效期内的《有害生物防制服务机构资质证书》（A级或以上）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	☐ 已提供
☐ 未提供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

	3
	人员要求
	为本项目配备的作业人员持有有害生物防制员职业资格证书，并提供其具备医疗机构服务经验的证明材料。
	☐ 已提供
☐ 未提供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

	4
	信誉要求（1）
	提交了《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》（加盖公章）。
	☐ 已提供
☐ 未提供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

	5
	信誉要求（2）
	提供了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查询结果网页截图（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经营异常名录），截图日期在公告发布日后，并加盖公章。
	☐ 已提供
☐ 未提供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

	6
	信誉要求（3）
	提供了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（www.ccgp.gov.cn）查询结果网页截图（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），截图日期在公告发布日后，并加盖公章。
	☐ 已提供
☐ 未提供
	☐ 通过
☐ 不通过
	


资格性审查总体结论：
☐ 通   过（以上1-6项审查结论均为“通过”）
☐ 不 通过（以上1-6项中任一项审查结论为“不通过”）
评审员（签字）： _____                   _____
